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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。

貳、案　　　由：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（下稱臺鐵局）辦

理國定古蹟臺南火車站修復工程，文化部

文化資產局自民國108年起，以3次現地督

導及多次發函告知臺鐵局，未經文化部審

查通過之工項，不得施作，並儘速提送變

更設計資料，然而，臺鐵局嚴重違反文資

法規，任由設計監造單位默許施工廠商未

依照核定之設計書圖逕為施工，擅自將日

治時期之磁磚、窗台及鐵道飯店內衛浴設

備等拆除丟棄之行徑，臺鐵局非但未及時

勒令業者暫停施工，亦未確實列管追蹤要

求業者儘速依法辦理變更設計，導致80多
年古蹟遭受不可回復之重大損害，臺鐵局

核有違失，至為灼然；再者，臺鐵局明知

施工廠商與設計監造單位顯有毀損古蹟

之情事，即違反文資法規事證明確，惟未

積極向業者終止契約，並請求損害賠償，

亦未依法告發業者，嚴重損及政府權益，

顯有怠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

文化資產是祖先所遺留之資產，應妥善保存、維護，

然據媒體報導，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辦理已列入國定

古蹟之臺南車站修復工程，施工單位竟擅自將日治時期

之磁磚、窗台及2樓鐵道飯店內衛浴設備移除丟棄，涉

有違文化資產保存法（文資法）規定。案經調閱交通部

臺灣鐵路管理局（下稱臺鐵局）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（下

稱文資局）等機關卷證資料，並於民國（下同）111年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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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1日現場履勘、聽取簡報說明，後於同年月21日詢問

交通部、臺鐵局、文資局等有關人員調查發現，臺鐵局

辦理國定古蹟臺南火車站修復工程，未經文化部核准，

逕自拆除丟棄應保留之外牆布紋磚、窗框磚、衛浴設備

等，嚴重毀損文化資產，確有違失，應予糾正促其注意

改善。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：

一、臺鐵局辦理國定古蹟臺南火車站修復工程，文資局陸

續於108年4月、109年3月、110年3月現地督導要求臺

鐵局未經文化部審查通過之工項，不得施作，並儘速

提送變更設計資料，然而，臺鐵局嚴重違反文資法規，

任由設計監造單位默許施工廠商未依照核定之設計

書圖逕為施工，擅自將日治時期之磁磚、窗台及鐵道

飯店內衛浴設備等拆除丟棄之行徑，臺鐵局非但未及

時勒令業者暫停施工，亦未確實列管追蹤要求業者儘

速依法辦理變更設計，導致80多年古蹟遭受不可回復

之重大損害，臺鐵局核有違失，至為灼然：

(一)按文資法第24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古蹟應保存原有

形貌及工法，如因故毀損，而主要構造與建材仍存

在者，應基於文化資產價值優先保存之原則，依照

原有形貌修復，並得依其性質，由所有人、使用人

或管理人提出計畫，經主管機關核准後，採取適當

之修復或再利用方式。……（第2項）前項修復計畫，

必要時得採用現代科技與工法，以增加其抗震、防

災、防潮、防蛀等機能及存續年限。（第3項）第1
項再利用計畫，得視需要在不變更古蹟原有形貌原

則下，增加必要設施。（第4項）因重要歷史事件或

人物所指定之古蹟，其使用或再利用應維持或彰顯

原指定之理由與價值。……（第6項）古蹟修復及再

利用辦理事項、方式、程序、相關人員資格及其他

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古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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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2條規定：「古蹟修復及再利用，

其辦理事項如下：一、修復或再利用計畫。二、規

劃設計。三、施工。四、監造。五、工作報告書。

六、其他相關事項。」同法第13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

古蹟修復或再利用，所有人、使用人或管理人應將

修復或再利用計畫報主管機關核准後為之。（第2項）

主管機關收受前項計畫後，應召開文化資產審議會

審查。」同法第14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古蹟修復或

再利用工程之進行，應受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。

（第2項）前項指導監督，主管機關得邀集機關、

專家或學者召開工程諮詢或審查會議。……」及第

16條規定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古蹟修復工程，應基於

文化資產價值優先保存而以原有形貌保存修復為

原則，非經該古蹟主管機關審查通過，不得以非原

件或新品替換。（第2項）施工廠商於施工中如遇有

現況與規劃設計不符時，應由監造人會同規劃設計

人報主管機關同意後處理。」爰古蹟應保存有形貌

及工法，應基於文化資產價值優先保存之原則，依

照原有形貌修復，並得依其性質，提出計畫經古蹟

主管機關核准後採取適當修復或再利用方式，未經

該主管機關審查通過，不得以非原件或新品替換。

(二)依照99年6月臺鐡局委託卓銀永建築師事務所辦理

「環島鐵路觀光旅遊線計畫：國定古蹟臺南火車站

調查研究修復再利用計畫書」所載，國定古蹟臺南

火車站為日治時期建築師宇敷赳夫所設計，為近代

折衷主義風格之2層樓鋼骨鋼筋混凝土建築，2樓昔

日為鐵道飯店，設有旅館及鐵道餐廳，為臺南首屈

一指的飯店，共有9個房間，其設備是當時臺南唯

一洋式套房，也是日治時期臺灣唯一1座2層樓設有

客房之車站建築，日本皇室南下時曾在此下榻，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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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歷史意義。布紋磚、外牆窗框、踢腳板、地坪及

廁所（含衛浴設備）皆見證臺南作為臺灣早期重要

交通樞紐所需之各項公共設備之先進發展。

(三)經查，臺鐵局辦理「臺南車站古蹟安全提升再利用

工程」決標金額新臺幣（下同）1億5,532萬元，本

案設計監造單位為陳太農建築師事務所，施工廠商

為常詠營造股份有限公司，本案設計書圖（含因應

計畫）業經主管機關文化部104年11月23日核准在

案，修復工程於106年11月30日開工，原預定完工

日期為110年4月27日。惟查，文資局分別於108年4
月、109年3月及110年3月辦理3次本案工程現地督

導過程，發現應保留之臺南火車站外牆布紋磚、窗

框磚、衛浴設備等已遭拆除，顯然臺鐵局違反文資

法第24條規定，未依文化部核准之設計書圖施作，

本案已於110年12月30日暫停施工，辦理變更設計

中。本院111年9月1日履勘臺南火車站時，根據文

資局盤點結果，本案修復工程未依文化部核定之計

畫施作，且未經變更設計審查核准，即逕為敲除替

換，亦不符修復再利用計畫之修復原則，項目列舉

如表1：

表1　臺南火車站本體未依文化部核准設計圖說施作項目
編
號 項目 文化部核定之

設計書圖 現況 變化 備註

北向立面
保留率 92.20% 63.70% 保 留 率 減 少

28.50%
西向立面
保留率 88.22% 45.16% 保 留 率 減 少

43.06%
南向立面
保留率 83.71% 31.15% 保 留 率 減 少

52.56%
1

外
牆
布
紋
面
磚 東向立面

保留率 88.75% 9.61% 保 留 率 減 少
79.14%

文資局說明：4個立面
保留率皆大幅減少，
施作前尚未經監造單
位同意，其拆除或保
留之判別方式未經監
造單位覆核即已施作，
且迄今臺鐵局未正式
提出完整之檢測紀錄。

北向立面
仿作2座
整修15座
保留0座

仿 作 17 座
（100%）

仿作：增加15座
整修：減少15座2

外
牆
窗
框 西向立面 仿作4座 仿 作 24 座仿作：增加20座文資局說明：窗框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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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號 項目 文化部核定之

設計書圖 現況 變化 備註

整修15座
保留7座

（92.31%）
保留2座

整修：減少15座
保留：減少5座

南向立面 整修11座
保留0座

仿 作 11 座
（100%）

仿作：增加11座
整修：減少11座

東向立面
仿作13座
整修14座
保留0座

仿 作 27 座
（100%）

仿作：增加14座
整修：減少14座

磚
及
窗
框

小計
仿作19座
整修55座
保留7座

仿 作 79 座
（97.53%）
保留2座

仿作：增加60座
整修：減少55座
保留：減少5座

水施作未會同監造逐
一認可後拆除，窗框
仿作數量及替換方式
亦尚未獲得監造書面
同意或變更設計審查
核准。原契約設計書
圖窗框僅需仿作30座，
其餘局部檢修或保留，
現僅保留2座，仿作79
座，窗框磚因此遭拆
除。

3 衛浴設備 損壞之瓷器更
換，五金檢修全數更新

文資局說明：依核准
之再利用計畫擬全數
保存，佚失部分仿作，
原核准之設計書圖則
為大部分衛浴設備為
清理、五金整修，現
已全面拆除。

4 1樓踢腳板 去漆及恢復石
面 花崗石材新作收邊

5 地坪

破損處依原有
材料進行修，
補修補後予以
養護保存

2樓衣帽間：增設坪防水、增
設浴廁面磚。
2樓客房區盥洗室、公共盥洗
室：增設地坪PU防水。
2樓公共男女廁所：增設地坪
滲透型防水。
2樓點菜區：增設地坪滲透型
防水。

6 廁所牆面
髒污清洗，破
損裂縫依原材
質式樣修復

增設牆面PU防水

資料來源：整理自文資局。

(四)文資局辦理「臺南車站古蹟安全提升再利用工程」

現地督導情形：

1、108年 4月 9日第 1次現地工程督導，工程進度

38.3%。

（1）本次督導發現臺鐵局變更部分工程設計項目

（部分木槢天花仿作、施工鷹架、貓道修復數

量變更、配合旅運需求增加電氣設備設施）。

（2）督導結果重點：要求臺鐵局敘明變更理由、數

量、金額並彙整變更設計綜理表，連同變更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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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書圖提送文化部審查。（108年4月26日函送

督導紀錄）

2、109年3月13日第2次現地工程督導，工程進度

70.08%。

（1）因本案進度超過50%且臺鐵局變更設計仍未提

送文化部審查，爰邀集專家學者進行第2次現

地工程督導。

（2）本次督導委員要求工程相關單位注意原有工法、

材料、現場留存原貌之位置，應明確清點，妥

為保護，涉及變更部分，不宜再施作。

（3）督導結果重點：發現部分變更設計工項未依文

資法規定提送文化部審查即已施作，要求臺鐵

局未審查通過之工項，不得施作，並限期臺鐵

局於109年4月底提送變更設計資料。（109年3
月25日函送督導紀錄）

3、文化部109年7月21日再次發函，提醒臺鐵局尚未

依文化部109年3月13日工程督導紀錄要求於109
年4月底前提送變更設計資料予文化部審查，請

臺鐵局儘速提送。

4、110年3月16日第3次現地工程督導，工程進度

80.04%。

（1）本次督導發現臺鐵局於109年8月10日核准廠商

所送第1次變更設計（部分木槢天花仿作、施

工鷹架、貓道修復數量變更、配合旅運需求增

加電氣設備設施），惟臺鐵局仍未依規定提送

文化部審查。

（2）督導結果重點：本次督導發現施工廠商仍進行

未依規核准工項施作，要求涉及變更設計工項

（即使經臺鐵局核准），仍應送文化部審查通

過方可施作，並請臺鐵局敘明變更理由、數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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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額並彙整變更設計綜理表，連同變更設計書

圖於110年4月15日前提送文化部審查。（110年
4月6日函送督導紀錄）

(五)文資局說明本案工程施作不當主因：

1、監造單位未善盡監造責任：監造單位執行監造工

作時，應監督施工廠商是否依核定圖說施作。本

案施工廠商未按圖施作，監造單位未即時制止並

向工程主辦機關臺鐵局及文資主管機關文化部

陳報。

2、工地負責人未善盡指揮管理責任：工地負責人負

責指揮施工團隊按圖施工，施工中如遇有現況與

規劃設計不符時，應提報設計監造單位釐清或辦

理變更設計。本案工地負責人經文化部3次督導，

提醒變更設計未經文化部審查通過前不得施作，

惟仍持續施工。

3、臺鐵局對文化資產法規不熟悉：本案工程主辦機

關臺鐵局對文資法規不熟悉，且對文資保存意識

不足，以致雖經文化部多次提醒變更設計未經文

化部審查通過不得施作，於變更設計資料遲遲未

依期限提送主管機關文化部審查情形下，對於現

場仍持續施作之狀況未有適當之處置。

(六)綜上，國定古蹟臺南火車站為日治時期建築，2樓昔

日為鐵道飯店，設有旅館及鐵道餐廳，為臺南首屈

一指的飯店，其設備是當時臺南唯一洋式套房，也

是日治時期臺灣唯一1座2層樓設有客房之車站建築，

別具歷史意義，應保留之布紋磚、外牆窗框、踢腳

板、地坪及廁所（含衛浴設備）皆見證臺南作為臺

灣早期重要交通樞紐所需之各項公共設備之先進

發展。至臺鐵局辦理「臺南車站古蹟安全提升再利

用工程」於106年11月30日開工，文資局陸續於1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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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4月、109年3月、110年3月現地督導之時機，要

求臺鐵局未經文化部審查通過之工項，不得施作，

並儘速提送變更設計資料，然而，臺鐵局嚴重違反

文資法第24條、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13條、第

14條及第16條等規定，任由設計監造單位陳太農建

築師事務所默許施工廠商常詠營造股份有限公司

未依照核定之設計書圖逕為施工，擅自將日治時期

之磁磚、窗台及鐵道飯店內衛浴設備等拆除丟棄之

行徑，臺鐵局非但未及時勒令業者暫停施工，亦未

確實列管追蹤要求業者儘速依法辦理變更設計審

查，導致80多年古蹟遭受不可逆之重大損害，臺鐵

局核有違失，至為灼然。

二、臺鐵局辦理國定古蹟臺南火車站修復工程，明知施工

廠商與設計監造單位顯有毀損車站本體外牆面磚、窗

框磚、衛浴設備等重要古蹟特色之情事，即違反文資

法規事證明確，惟未積極向業者終止契約並請求損害

賠償，亦未依法告發業者，嚴重損及政府權益，顯有

怠失：

(一)按民法第495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因可歸責於承攬人

之事由，致工作發生瑕疵者，定作人除依前二條之

規定，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，或請求減少報酬外，

並得請求損害賠償。（第2項）前項情形，所承攬之

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，而其瑕疵重

大致不能達使用之目的者，定作人得解除契約。」

同法第502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

事由，致工作逾約定期限始完成，或未定期限而逾

相當時期始完成者，定作人得請求減少報酬或請求

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。（第2項）前項情形，如以

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者，定作

人得解除契約，並得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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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。」及第514條第1項規定：「定作人之瑕疵修補

請求權、修補費用償還請求權、減少報酬請求權、

損害賠償請求權或契約解除權，均因瑕疵發見後1
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」民事訴訟法第522條規定：

「（第1項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

請求，欲保全強制執行者，得聲請假扣押。（第2項）

前項聲請，就附條件或期限之請求，亦得為之。」

文資法第103條規定，毀損古蹟之全部、一部或其

附屬設施，處6個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

50萬元以上2,000萬元以下罰金；未遂犯，罰之。刑

事訴訟法第241條規定：「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

罪嫌疑者，應為告發。」

(二)經查，臺鐵局辦理「臺南車站古蹟安全提升再利用

工程」期間，文資局分別於108年4月、109年3月及

110年3月辦理現地工程督導，並數次要求工項與原

設計書圖不符部分應提送變更設計審查，而臺鐵局

仍未提送且逕為施工。據臺鐵局說明，本案雖已委

託具古蹟修復經驗之專業建築師執行設計、監造業

務，並於業務執行過程中，分別於107年8月、11月，

110年3月至9月及111年3月多次函文或正式會議告

知，如業者現況調查後與文化部核定之修復再利用

計畫及因應計畫不同，涉及重大變更，致與古蹟面

貌背離者，屬不可逆施工方式，務必提前辦理變更

程序，俾利送主管機關文化部同意，再據以施工。

但在部分修復工項未經文化部變更審議通過，業者

擅自直接施工，造成部分施工缺失未能及時依契約

規範要求施工廠商據以改正，臺鐵局刻正檢討相關

單位疏失責任，並依契約罰則辦理相關事宜：

1、主辦單位行政責任：

臺鐵局既為工程主辦單位，對工程執行具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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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查證、稽核、督導之責任。施工過程未落實執

行職務，提早發現工程疏失，並嚴正要求所委託

之設計監造單位，善盡專業責任，致發生此次事

件，臺鐵局已嚴正檢討相關人員、主辦工程司及

主管之疏失職責，並擬具建議懲處名單。

2、對業者要求損害賠償：

（1）施工廠商施工期間未依核定設計進行古蹟修復，

現場調查發現與設計狀況不符，未通知設計監

造單位會同確認。

（2）設計監造單位代表臺鐵局執行修復工程監造職

務，未善盡專業職責、恪遵法令程序，監督、

要求施工廠商遵守法令規定與程序。

（3）後續臺鐵局因上述二項行為，致遭受文化部以

文資法裁罰一節，該局將依施工廠商工程採購

契約第18條權利及責任第（二）款：「廠商履

約，其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，應由廠商負

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及費用，包括機關

所發生之費用。機關並得請求損害賠償。」及

第（八）款：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，致機

關遭受損害者，廠商應負賠償責任，……，廠

商故意隱瞞工作瑕疵、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為，

或對第三人發生侵權行為，對機關所造成之損

害賠償，不受賠償金額上限之限制。」對施工

廠商要求損害賠償費用（包含行政罰鍰及形象

損失）。

（4）臺鐵局亦會對設計監造單位一併檢討，要求其

共同負起應負之損害賠償（包含行政罰鍰及形

象損失）責任。

3、設計監造單位究責：

（1）依據本案勞務契約第5條，對於立約商不實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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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、不符合契約規定或減少履約事項等情形時，

臺鐵局可自應付價金中扣抵。

（2）依本案勞務契約第14條，立約商因規劃設計錯

誤、監造不實或管理不善，致臺鐵局遭受損害，

立約商應負賠償責任。

（3）依本案工作說明書第9項，立約商因未善盡監

造之責，致施工不良或選用材料失當，經臺鐵

局查覺，除由該局函知施工廠商限期改善並追

究民、刑事責任外，並另函糾正立約商列入臺

鐵局紀錄，每違3次扣總監造服務費1%，作爲

懲罰性違約金。

（4）依建築法第60條規定，建築物由監造人負責監

造，其施工不合規定或肇致起造人蒙受損失時，

至必須修改、拆除、重建或予補強，由承造人

負賠償責任，承造人之專任工程人員及監造人

負連帶責任。

（5）臺鐵局後續除依前述說明，對設計監造單位究

責外。因設計、監造疏失，致臺鐵局需額外付

出之工程費用，其所衍生之設計、監造服務費

用，該局亦將不予給付。並檢討是否有政府採

購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之情事，如有，將依程

序將設計監造單位刊登政府採購公報。

(三)次查，本院於111年9月1日履勘臺南火車站，詢據

臺鐵局稱，有關設計監造單位與施工廠商拆毀國定

古蹟一事，該局尚未依民法第495條、第502條、第

514條等規定及相關契約條款與業者終止契約，並

請求損害賠償，亦未依文資法第103條及刑事訴訟

法第241條告發業者，爰本院斯時明確告知該局，

為維護政府權益，臺鐵局應以本案契約當事人身分，

儘速依法向業者定期催告，取得契約解除權，並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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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損害賠償，以免罹於時效，且為防止業者隱匿或

移轉財產，宜對其等財產聲請假扣押，以及針對業

者毀損古蹟所涉刑責部分，臺鐵局應依法主動向檢

察機關告發。此外，本院於111年9月21日詢問臺鐵

局時，再度告知該局儘速與業者解除契約，並依法

告發業者。

(四)然查：

1、臺鐵局迨至111年9月16日始辦理第1次催告：本

院於111年9月1日明確告知臺鐵局，為維護政府，

應迅即定期催告業者履約。然而，該局處事消極，

於111年9月16日始發出第1次催告函。

2、發文機關非契約當事人：雖本院已告知臺鐵局，

其係本案契約當事人，應以其名義發函催告。然

而，實際發文機關為該局高雄段。

3、催告對象只有設計監造單位：臺鐵局高雄段僅對

設計監造單位陳太農建築師事務所寄發催告函，

而未對施工廠商常詠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發出催

告。

4、迄未依法告發業者：雖本院先後於履勘、詢問時，

告知臺鐵局有關文資法第103條及刑事訴訟法第

241條等規定，惟臺鐵局迄未主動向檢察機關告

發設計監造單位與施工廠商涉有毀損國定古蹟

之情事。

(五)綜上，臺鐵局辦理「臺南車站古蹟安全提升再利用

工程」，明知設計監造單位陳太農建築師事務所與

施工廠商常詠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顯有毀損車站本

體外牆面磚、窗框磚、衛浴設備等重要古蹟特色之

情事，即違反文資法規事證明確，惟未積極依民法

第495條、第502條、第514條等規定及相關契約條

款與業者終止契約，並請求損害賠償，亦未依文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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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第103條及刑事訴訟法第241條規定告發業者，嚴

重損及政府權益，顯有怠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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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臺鐵局辦理國定古蹟臺南火車站修復工

程，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自108年起，以現地督導3次及數

次發函告知臺鐵局，未經文化部審查通過之工項，不得

施作，並儘速提送變更設計資料，然而，臺鐵局嚴重違

反文資法規，任由設計監造單位默許施工廠商未依照核

定之設計書圖逕為施工，並擅自將日治時期之磁磚、窗

台及鐵道飯店內衛浴設備等拆除丟棄之行徑，臺鐵局非

但未及時勒令業者暫停施工，亦未確實列管追蹤要求業

者儘速依法辦理變更設計，導致80多年古蹟遭受不可逆

之重大損害，臺鐵局核有違失，至為灼然；再者，臺鐵

局明知施工廠商與設計監造單位顯有毀損古蹟之情事，

即違反文資法規事證明確，惟未積極向業者終止契約並

請求損害賠償，亦未依法告發業者，嚴重損及政府權益，

顯有怠失，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

定提案糾正，移送交通部督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

提案委員：林國明

王美玉

葉宜津

中   華   民   國 　 1 1 1 　 年 　 1 2 　 月 　 1 3 　 日


